附件5


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许可协议
	编号：

	协议赋予使用方依据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享有本协议所明确规定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使用权。提供方保证，提供方是基础测绘成果的法定授权提供者，并被授权具体行使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版权及相关权利。本协议为不可转让和非独占的。本许可协议由许可协议文本和附表组成。

一、使用方的责任和义务：

1.必须根据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密级，按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要求使用，并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严防泄密。

2.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仅限于在本单位（本单位以使用方在登记机关的登记为限）的范围内使用，不得扩展到所属系统和上级、下级或者同级其他单位。且只能限于在《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申请表》填写的使用目的或项目中使用，不得在其它项目中使用。

如委托第三方开发，项目完成后，使用方必须要求第三方不得保留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并承担督促、监督其销毁相应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责任。第三方为外国组织和个人以及在我国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被许可使用人应当履行对外提供我国测绘成果的审批程序，依法经自治区自然资源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委托。

3.使用方主体资格发生变化时，应向提供方重新提出使用申请，并需重新签订使用许可协议。

4.利用涉及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开发生产的产品，未经自然资源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保密技术处理的，其秘密等级不得低于所用基础测绘成果的秘密等级。

5.对自治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使用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目的或项目完成后，应当在6个月内将所领取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送至当地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销毁工作机构或指定的单位销毁。

二、提供方的责任和义务：

1.提供方应当根据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及时向使用方提供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同时提供相应数据说明。

2.提供方有义务在公共网站上及时公布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新的版本信息。

3.提供方不承担因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本身的瑕疵而对使用方所造成的任何后果的任何责任。

三、违约条款：

1.提供方违反许可决定书中关于提供数据的种类、数量等的约定，应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补救。

2.使用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本协议的约定,除按国家相关规定处理外，提供方将终止其使用权，并收回其所提供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及相关资料。

3.本协议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效力，双方各持一份。

4.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将协商解决。

提供方（盖章）：            使用方（盖章）：

地址：                          地址：

法人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日期：

电话：                      电话：



